
关于进一步丰富夜间活动、推进
夜间经济发展的实施方案

政策解读



        为贯彻落实《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

市场主体倍增工程的意见》（晋发〔2021〕67号）、《长

治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长治市促进夜经济发展实施

方案的通知》（长政办发〔2022〕42号）文件精神，加快

“夜上党”地标建设，进一步繁荣夜间经济，更好的满足

人民群众品质化、多元化、便利化消费需求，现制定如下

实施方案。

活动背景



工作目标

通过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夜间活动，
丰富群众夜生活，满足群众“夜
食”“夜购”“夜游”“夜娱”等需求，
聚集夜间消费人气，提高夜间经济繁荣
地带人流量，刺激夜间经济消费，为夜
间经济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助力“夜上
党”地标建设，进一步推动我市夜间经
济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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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发展保障



着力推进“夜食”

  举办美食节。策划开展“品长治美食·享上党味道”餐

饮品牌推广活动，打造一批本土“网红美食”打卡地，发展

一批夜间排档亲民特色餐饮街区，开展“上党名厨”“上党

名吃”“上党名店”评选活动。（市商务局负责）



引导推进“夜购”

  举办夜间消费购物节。依托万达、城隍庙广场等商业综

合体，举办夜间促消费活动，鼓励商家延长夜间营业时间，

推出夜间专属折扣，增强夜晚消费活力，带动夜间经济发展。

（市商务局负责）



升级推进“夜游”

  发挥我市红色旅游、生态旅游、休闲旅游等优势，设计

推出精品夜游线路。依托漳泽湖国家湿地公园、沿“三河一

渠”景观带、壶山温泉、丹泉小镇等为载体，做好“星空文

章”，打造户外露营活动场所，拓展游客夜间旅游新模式。

（市文旅局、市商务局负责）



有序推进“夜娱”

  一是举办“消夏晚会”。组织青年、妇女、儿童等在景

区、夜间经济繁荣地带开展丰富多彩、具有特色的文艺演出

活动，为夜间经济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市文旅局、团市委、

市妇联负责）

二是举办音乐节。与长治市高等院校合作，在人流量较大

的空地打造夜间音乐广场，组织大学生等群体驻唱驻演。

（团市委负责）

三是适时向群众开放工人文化宫，满足群众休闲、散步、

健身等需求，组织好周末“莲池之夏”文艺演出，组织全市

职工体育比赛，助力我市夜间经济发展。（市总工会负责）



强化发展保障

  一是夜间经济繁荣地带所在街道社区工会或工会联合会

要积极与相关单位配合摸清夜市经济从业者的基本情况，引

导未加入工会的夜市经济从业人员有序加入工会组织，维护

好其基本权益，由所属地基层工会开展普法宣传和劳动关系

领域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举办多元公益培训，促进夜间经济

的做大做强。（市总工会负责）

二是在夜间经济繁荣地带成立夜市妇联，打造巾帼共富摊

位，排摸有在夜市创业就业意向的妇女，为其提供指导和帮

助。（市妇联负责）



工作要求

  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工作协调机制，细化行动方

案，调动整合资源，合力打造我市经济新“夜”态。

  推进夜间经济是提升城市综合体活力和促进城市商业体

系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夜市拉动消费助推经济发展的关

键抓手。各部门要加强联动，形成合力，统筹推进全市夜间

经济发展。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微信公众号等媒体

和平台，围绕夜间经济开展宣传推广活动，营造良好发展氛

围，提升我市夜间经济影响力。


